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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⾹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之 內 容 概 不
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⽰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佈
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⽽ 產 ⽣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⽽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
任 。  
 

 

 
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

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
(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⽴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（股 份 代 號 ：1217） 
 

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變 更  
 
 

 

董 事 局 宣 佈 郭 先 ⽣ 將 辭 任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， 並 於 ⼆ 零 ⼀ 七 年 八

⽉ ⼀ ⽇ ⽣ 效 。 董 事 局 於 同 ⽇ 委 任 李 先 ⽣ 為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。  

 

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（ 「本公司」 ） 董 事 局 （ 「董事局」 ） 宣 佈 郭 嘉 偉 先 ⽣

（ 「 郭先⽣」 ） 將 辭 任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， 並 於 ⼆ 零 ⼀ 七 年 八 ⽉ ⼀

⽇ ⽣ 效 。 郭 先 ⽣ 確 認 ， 彼 與 董 事 局 並 無 意 ⾒ 不 合 ， 且 亦 無 任 何 有 關 彼 辭 任 本 公

司 之 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之 事 宜 須 通 知 本 公 司 之 股 東 。  

 

董 事 局 欣 然 宣 佈 於 ⼆ 零 ⼀ 七 年 八 ⽉ ⼀ ⽇ 起 ， 李 萬 成 先 ⽣ （ 「 李先⽣」 ） 獲 委 任

為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及 授 權 代 表 。  

 

李 先 ⽣ 於 ⼆ 零 ⼀ 六 年 ⼗ ⽉ 加 入 本 公 司 ， 擔 任 本 公 司 的 法 務 總 監 。 李 先 ⽣ 是 ⾹ 港

特 許 秘 書 公 會 會 ⼠ 和 英 國 特 許 秘 書 及 ⾏ 政 ⼈ 員 公 會 會 ⼠ 。 李 先 ⽣ 分 別 於 ⼆ 零 ⼀

⼀ 年 獲 得 中 國 法 律 職 業 資 格 證 書 、 於 ⼆ 零 零 九 年 獲 得 中 國 專 利 代 理 ⼈ 職 業 資 格

證 書 及 於 ⼆ 零 零 七 年 獲 得 北 京 市 通 信 技 術 領 域 ⾼ 級 ⼯ 程 師 資 格 證 書 。 李 先 ⽣ 於

⼆ 零 零 ⼆ 年 加 入 捷 德 （ 中 國 ）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（ 「捷德」 ） 。 在 ⼆ 零 零 八 年

至 ⼆ 零 ⼀ 三 年 期 間 ， 李 先 ⽣ 擔 任 捷 德 的 專 利 經 理 ， 負 責 捷 德 的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

⽅ ⾯ 的 ⼯ 作 。 於 ⼆ 零 ⼀ 三 年 五 ⽉ 至 ⼆ 零 ⼀ 五 年 ⼗ ⼀ ⽉ 期 間 ， 李 先 ⽣ 擔 任 富 康 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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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法 務 主 任 ， 負 責 智 慧 財 產 權 和 法 務 ⽅ ⾯ 的 ⼯ 作 。 於 ⼆ 零 ⼀ 五

年 ⼗ ⼆ ⽉ 至 ⼆ 零 ⼀ 六 年 九 ⽉ 期 間 ， 李 先 ⽣ 就 職 於 特 藝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， 參 與 公 司

的 法 務 與 公 司 秘 書 的 ⼯ 作 。 李 先 ⽣ 於 ⼀ 九 九 八 年 獲 得 同 濟 ⼤ 學 電 氣 ⾃ 動 化 專 業

的 ⼯ 學 碩 ⼠ 學 位 以 及 於 ⼀ 九 九 零 年 獲 得 西 安 交 通 ⼤ 學 ⾃ 動 控 制 專 業 的 ⼯ 學 學 ⼠

學 位 。  

 

董 事 局 謹 此 就 郭 先 ⽣ 於 在 任 期 間 對 本 公 司 作 出 之 貢 獻 表 ⽰ 謝 意 ， 並 對 李 先 ⽣ 之

委 任 表 ⽰ 歡 迎 。  

 
 
 

承 董 事 局 命 
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

 主 席 兼 ⾏ 政 總 裁 
向 ⼼ 

 

⾹ 港 ， ⼆ 零 ⼀ 七 年 七 ⽉ 三 ⼗ ⼀ ⽇  
 
 
於 本 公 告 ⽇ 期 ， 本 公 司 執 ⾏ 董 事 為 向 ⼼ 先 ⽣ ( 主 席 ) 及 陳 昌 義 先 ⽣ ︔ 獨 ⽴ 非 執 ⾏
董 事 為 王 新 先 ⽣ 、 臧 洪 亮 先 ⽣ 及 李 永 恒 先 ⽣ 。 龔 青 女 ⼠ 為 向 ⼼ 先 ⽣ 之 替 任 董 事 。  
 

 


